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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先生： 
 

《2009年地產代理(發牌)(修訂)(第2號)規例》 
(L.N. 181) 

 
 謝謝貴秘書處本年十月二十日的來信，要求本局就議員的提問提

供資料。 
 
 目前，內地人士在完成了香港中五程度教育並在地產代理監管局

(下稱「監管局」)的「地產代理資格考試」(下稱「資格考試」)中考獲

合格成績後，可以向監管局申請地產代理牌照，在香港從事地產代理

工作。這些要求亦適用於本地人士。 
 
 同樣地，本港人士在完成了內地大專或以上程度教育並在「中國

房地產估價師與房地產經紀人學會」(下稱「學會」) 的「房地產經紀

人執業資格考試」中考獲合格成績後，可以向「學會」申請房地產經

紀人註冊證，在內地從事地產代理工作。這些要求亦適用於內地人

士。 
 
 二零零三年簽訂的《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

排》主體文件讓內地與香港互認對方的專業資格。監管局與學會於二

零零九年一月簽署諒解備忘錄，為訂立正式協議實施互認計劃，讓雙

方互認專業地產代理資格事宜定下基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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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互認計劃下，「學會」會豁免獲監管局提名的本港地產代理有

關大專學歷以及「房地產經紀人執業資格考試」的要求，而監管局會

豁免獲「學會」提名的內地地產代理有關「資格考試」的要求。雙方

獲提名的地產代理須參加由另一方舉辦的特設課程，並通過由另一方

舉辦的特設考試。考試及格者，可獲另一方發給牌照。 
 
 完成由監管局根據互認計劃所設的課程，以及於監管局根據互認

計劃舉辦的考試中考獲及格成績，並不是《地產代理（發牌）規例》

（第511章附屬法例A）（下稱《發牌規例》）第7條現時就申領地產代

理牌照而訂明的任何一項指定學歷要求。因此有需要修訂《發牌規

例》，訂明上述兩項為在互認計劃下內地地產代理的指定學歷。 
 
 如議員需要更多資料，請告知我。 
 
 

 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
 
  （馮建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行）  
 
 
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 


